蒙城县发明专利资助和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优化发明创造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安徽省专利条例》、《亳州市专利资助和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亳政办秘〔2016〕110号）、《蒙城县创新驱动发展工程实施方案》（蒙政秘〔2016〕25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辖区内居住的自然人，可依照本办法对进入实质审查的发明专利和已授权的发明专利申请资助和奖励。发明专利实审通知书和发明专利证书的地址须是蒙城辖区。
第三条　县政府每年安排不低于120万元，作为专利实质审查及发明专利授权奖励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由县科技、财政部门共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对进入实质审查的国内发明专利每件资助不超过1000元(主要是对市级实质审查资助后的超支部分进行据实报销，需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或有资质的专利代理机构开具的缴费发票的原件)，对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的每件奖励8000元，待交清1—5年的专利年费后，再给予4000元奖励。
第五条　申请专利资助及奖励款的单位和个人应在发明专利实审通知书和发明专利证书印发一年内提出申请，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第六条　申请专利资助及奖励款的单位和个人应提供真实有效的材料和凭据，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则取消资助和奖励，已资助和奖励的资金全部追回。县科技局五年内不再受理其提出的各项申请，并把其列为黑名单逐级上报。
第七条　专利资助及奖励款的申请、审批、拨款，按照亳州市网上办事大厅→蒙城厅→科技局办事项目的要求，提交相关资料。款项的申请、审批、拨款细则由科技局、财政局另行制定。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蒙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蒙城县专利申请资助及授权奖励办法的通知》（蒙政办〔2014〕19号）同时废止。
第九条　本办法由县科技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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